纠正/预防措施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JL/JL-08-18

	存在（潜在）不合格事实：

    工程部于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，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监理部  巡查。经抽查，发现存在以下问题，详见苏星工记第         号《监理项目巡（复）查记录》。
提出部门：工程部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原因分析：
原因分析部门：监理部（盖章）      总监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纠正/预防措施：

责任部门：监理部（盖章）          总监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完成情况：

责任部门：监理部（盖章）          总监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	验证结果：

验证部门：工程部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备注：整改完成情况，应按存在（潜在）不合格事实逐条写出，不够写可另加附页。


